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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财政厅文件

辽财采〔2008〕745 号

关于印发辽宁省省直部门应对突发事件

物资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：

经商省纪委、省监察厅、省审计厅同意，我们制定了《辽宁

省省直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物资采购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○八年十一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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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市财政局，省监察厅(监察综合室)，省政府采购中心
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08年11月6日印发

拟稿：田贵伟 核稿：孙中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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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省直部门应对突发事件

物资采购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省直部门应对突发事件所需物资的采

购管理，增强采购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效益性，提高省直部门应

对突发事件的保障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制度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省直部门应对突然发生的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、公

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，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且需要使用财政

性资金紧急采购纳入政府采购集中采购范围的物资，适用本办法。

前款所称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、气象灾害、地震灾害、

地质灾害、海洋灾害、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；事故灾难主

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、交通运输事故、公共设

施和设备事故、核与辐射事故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；公

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性疫情、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、食品安

全和职业危害、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

的事件；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、民族宗教事件、

经济安全事件、涉外突发事件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等。

第三条 省直部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的采购活动，按照紧

急采购方式自行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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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省直部门实施紧急采购，要采取与一个或者多个供

应商谈判以及价格比较的方法，在保证物资质量和交付时间的前

提下，以合理的价格直接购买。

第五条 省直部门要责成专人负责紧急采购活动，落实采购

人员岗位责任制。

紧急采购活动要由两名以上采购人员组织实施。采购人员及

供应商要在发票等购买凭据上背书签字。

第六条 省直部门要对采购物资进行验收，办理验收和交接

手续，确保采购物资的种类、规格、数量、质量、交付时间等准

确无误并符合要求。

第七条 省财政部门对实施紧急采购的项目实行事前通报和

事后备案制度。省直部门要在实施紧急采购前就采购项目相关事

宜通报省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，并于项目采购合同签订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将合同副本报省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管理办

公室备案。

紧急采购活动完成后，对采购物资的种类、规格、数量、单

价、总金额等采购结果，省直部门要在指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

媒体上公告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八条 省直部门对紧急采购活动中相关数据要进行统计汇

总，妥善保管相关文件和凭据，以备省财政、监察、审计等部门

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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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省财政部门要加强对紧急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。省

监察、审计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，加强对紧急采购活动监督检查。

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省直部门紧急采购活动中存在

徇私舞弊等违规违纪行为的，应当向省财政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

理部门举报。

第十一条 省财政部门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要建立紧急采购

举报登记处理制度，依法开展相关工作，并将处理情况向相关当

事人通报或者答复。

第十二条 省直部门及其采购人员在紧急采购活动中要严格

遵守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，恪尽职守，廉洁奉公，认真做好采

购工作。采购物资的种类、规格、数量和价格出现问题的，要依

照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领导及采购人员相应责任。采购物资

的质量出现问题的，要追究供应商相应责任；涉及到省直部门及

其采购人员的，要追究直接负责的领导及采购人员相应责任。

第十三条 省直部门及其采购人员在紧急采购活动中未按照

本办法规定执行的，省财政部门将依据《辽宁省政府采购管理规

定》（省政府令第 124 号）第二十七条的有关规定，等额扣减经费

预算拨款。

第十四条 省直部门要严格区分应对突发事件的紧急采购与

正常条件下的相关物资采购，对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紧急采购项

目范围以外的采购项目以及时限性要求不强的相关物资储备性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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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，仍要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组织实施。违者，一

经查出，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领导及采购人员相应责

任。

第十五条 省直部门组织实施紧急采购活动涉及工程或者服

务项目的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
